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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 外 監 管 公 告  
  

 
此海外監管公告是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13.10B條發出。以下為

長城汽車股份有限公司於上海證券交易所網站（www.sse.com.cn）所刊發之「長城汽車

股份有限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關於公司公開發行A股可轉換公司債券相關事項的事前認可

意見」。 

 

 

 

 

 

 

 

 

承董事會命  

長城汽車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秘書  
徐輝  

 

中國河北省保定市 ，2020年11月6日  

 

於本公告日期 ，董事會成員如下：  
 
執行董事：魏建軍先生 、王鳳英女士及楊志娟女士。 
 
非執行董事：何平先生。 
 
獨立非執行董事：樂英女士、李萬軍先生及吳智傑先生。  

 
 

* 僅供識別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非执行董事关于公司公开发行 A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 

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

的指导意见》、《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以及《长

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 “《公司章程》”）、《公司独立董事工作

制度》的有关规定及要求，我们本着审慎、客观、勤勉尽责的原则，对公司第七

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相关事项进行了事前审查，并发表事前认可意见如下： 

一、 关于公司符合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条件的事前认可意见 

公司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2018年修正）》《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2019年修订）》《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2020年修正）》等有关法律、法

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公开发行 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条件。 

二、关于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方案的事前认可意见 

我们对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方案进行了审查，并就相关事宜和我们

关注的问题与公司董事会及管理层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我们认为，公司本次可转

换公司债券发行方案编制合理，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符合公司

战略，有利于公司的持续发展，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共同利益。公司公开发行

可转换公司债券方案的内容合法、合规，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三、关于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预案的事前认可意见 

公司本次公开发行 A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的预案符合有关法规及规范性文件

的规定，预案内容切实可行，综合考虑了公司所处行业和发展状况、经营实际、

资金需求等情况，符合公司所处行业现状、产业政策及发展趋势，有助于拓宽公

司融资渠道，优化公司资本结构，为公司发展提供资金支持，促进公司持续发展；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 



四、关于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项目可行性分析报告的事

前认可意见 

我们认为公司制定的《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

募集资金项目可行性分析报告》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2020 年修

正）》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次募集资金可以优化公司融资

结构，保障公司规划项目的顺利推进，提升公司盈利能力，符合公司和公司全体

股东的利益。 

五、关于无需编制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事前认可意见 

公司于 2011年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后，最近五个会计年度内不存在通过配股、

增发、可转换公司债券等方式募集资金的情况，公司前次募集资金到账时间距今

已满五个会计年度。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无需编制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

况报告，也无需聘请会计师事务所出具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鉴证报告。 

六、关于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摊薄即期回报、填补措施及相关主体

承诺的事前认可意见 

公司就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对即期回报摊薄的影响进行了认真分

析并提出了具体的填补回报措施。我们认为，相关主体对公司填补回报措施能够

得到切实履行作出了承诺，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七、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21-2023 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的事前认可意见 

公司本次制定的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符合公司现阶段及未来三

年的实际情况，充分体现并重视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的利益诉求，平衡了对

中小投资者的合理回报及公司的稳定持续发展等各种因素，在保证公司正常经营

发展的前提下，积极创造条件，采取现金方式、股票方式或现金结合股票的方式

进行分配，并优先采取现金方式分配股利。我们认为，公司本次制定的公司未来

三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符合对于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规定的要求，不存在损害

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八、关于制定《A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的事前认可意见 

公司制定的《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A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

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九、关于公司控股股东、部分重大附属公司的董事或总经理可能认购本次公

开发行 A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暨关连交易的议案的事前认可意见 

根据本次发行方案，本次发行的公司债券将在中国证监会核准后，以一定比

例向股权登记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 A 股股东优先配售，具体配售比例由

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根据市场情况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

定。未获认购部分将向其他有意向认购的投资者发售。 

基于前述，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及持有公司股份的部分重大附属公司的董事或

总经理届时可以根据自身意愿决定是否按持股比例认购优先配售的公司债券。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的规定，若上述关联人

士创新长城认购公司公开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以免予按照关联交易的方式

进行审议和披露。而根据《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的规定，公

司控股股东、部分重大附属公司的董事或总经理为公司关连人士，若公司控股股

东、部分重大附属公司的董事或总经理认购本次公开发行的 A 股可转换公司债

券，将构成关连交易，须遵守有关申报、公告、通函及独立股东批准的规定 。 

我们认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及持有公司股份的部分重大附属公司的董事或总

经理等关连人士根据上述安排，在优先配售的额度范围内以现金方式参与认购公

司本次公开的发行 A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与其他认购对象适用相同的价格和条

款，不享受任何优惠待遇，涉及的关连交易公平、公正、公开，交易定价公允、

合理，不会对本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不存在损害本公司及本公司股东，特别是

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我们一致同意将公司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相关事项提交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 



独立非执行董事： 

李万军   乐英   吴智杰 

 

2020年 11 月 6日 


